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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周兆棠及周凌維娜伉儷紀念獎學金辦法 

第一條 財團法人中大學術基金會周兆棠及周凌維娜伉儷紀念獎學金辦法(以下        

簡稱本辦法)。依據中大學術基金會捐助章程第四條之規定，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本獎學金為紀念周兆棠先生及周凌維娜女士，特名為周兆棠及周凌維娜

伉儷紀念獎學金(以下簡稱本獎學金)。 

第三條 本獎學金依照本基金會宗旨，設置下列獎學金： 

1.音樂獎學金 

2.體育獎學金 

3.其他學科之補助或培植獎助學金。 

 

第四條  本獎學金名額每學年共定四名，如有增減由本基金董事會決定        

後公告之。 

第五條  獎學金每名每學年新台幣壹萬伍仟元，如有變更由董事會決定後公告        

之。 

第六條  凡就讀國立中央大學學生，家境清寒，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與學業成績

七十分以上，得填具申請書，連同清寒相關證明及學校成績單，向學校

主管獎學金之單位申請，經核定後發給之。但領有其他獎學金者，不得

申請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中大學術基金會董事會通過後施行，變更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周兆棠及周凌維娜伉儷紀念獎學金 檢附文件清單 

文        件       名      稱 
自行勾選 

檢附資料 

1. 獎助學金申請系統登錄列印之申請表格 □ 

2. 自傳 (需含家境狀況敘述) □ 

3. 最近三個月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，記事欄勿省略。 □ 

4. 前一年（109）國稅局全戶各類所得資料清單(父、母及學生本人) □ 

5. 前一年（109）國稅局全戶財產歸屬資料清單(父、母及學生本人) □ 

6. 歷年成績單 □ 

7. 特殊專長相關證明 □ 

8. 官方證明(請勾選) 

□低收入戶證明(若檢附本項證明則不須再繳交全戶所得及財產清單) 

□中低收入戶證明 

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 

□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

□其他          

【以上資料用於本學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議作業所需，會後統一銷毀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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